
1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第
三點、第九點修正總說明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

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一百零九年三月十六

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九年四月二十日及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兩

度修正。本次修正係配合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審查中央政府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相關會議決議，其中針

對特定企業長期持有大量閒置工業用地，不符社會公平正義與人民期待

，不得享有紓困方案中之低利貸款及相關優惠或補助之情事，及新增未

登記工廠不得申請本部與其他相關單位之防疫紓困振興相關獎勵、補助

、優惠信用貸款之情事，爰修正本要點第三點，受影響事業不得屬依產

業創新條例第四十六條之一規定公告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清冊之土地所有

權人或屬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所稱之新增未登記工廠所隸屬

之事業主體。另考量國際疫情尚未穩定，製造業及會展等相關產業仍有

資金需求，延長貸款申請期限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明定營

運資金及振興資金貸款最遲應於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動撥完畢，爰

修正本要點第九點。 


